中共克拉玛依市教育工作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危化品管控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
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事关校园安全稳定，事关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据教育厅《关于对阿克苏地区等8地（州、市）中小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专项督查情况的通报》（新教维稳[2017]10）文件精神，以及《关于对喀什地区等7地(州、市）部分中小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回头看”督查情况的通报》（新教维稳[2017]14）文件精神的工作要求，结合市区两级公安分局对我区中小学校危化品管理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请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充分发挥监管责任，各中专院校、中小学充分履行主体责任，再次认真开展排查梳理及整改管控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是否存在危化品管理理账目混乱。一是学校是否建立危险化学品清单、进出库登记表、流水账等台账。校领导、实验室管理人员对校内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数量底数是否清晰。二是学校危险化学品账目管理是否混乱，危险化学品管理帐与流水账是否相符，危险化学品是否建账，学校已有危险化学品账目与实际存量是否存在差距。
[bookmark: _GoBack]（二）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是否严格落实标识化管理要求。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是否贴标签或标签腐蚀现象严
重的是否更换，危险化学品容器上是否标有：名称、浓度、存量、进货日期、有效期等基本信息。
（三）危险化学品是否归类摆放。一是学校危险化学品与普通化学品是否存在混放。二是危险化学品是否按照《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版）、《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2005版）等相关标准要求归类存放，危险化学品储存柜内氧化性物质和酸性物质是否存在混合存放，是否符合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6.7易燃液体、遇湿易燃物品、易燃固体不得与氧化剂混合贮存”要求。三是危险化学品日常管理是否按照相关规范要求执行。学校是否存在实验室仪器和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和一般化学品混放的情况。
（四）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柜不符合要求。一是学校是否购置危险化学品专用存储柜。二是学校所购置的危险化学品储存柜规格、材质、性能参数是否符合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实验室危险化学药品管理的通知》（新教维稳办[2016]8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学仪器设备配备参考指南》的要求，是否满足防腐、防爆等要求，且是否有检测报告。
（五）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自查情况汇报是否存在虚报现象。要求各区教育局（部分部分小学有高锰酸钾）、大专院校、直属单位对本辖区、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再一次拉网式自查整改。在属地环保部门及公安部门指导要求下，对于过期、废弃化学品药物分类收集及妥善管控，积极与危化品处理公司（克拉玛依市沃森环保科技公司）联系，集中处置。
	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要高度重视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要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当成聚焦总目标、确保“三不出”的一项政治任务，要充分认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对新疆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确保学校危险化学品不流向社会、不危害社会；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与“平安校园”创建、综治维稳考核评议挂钩，单位或责任人因尽职履责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对问题单位及责任人执纪问责。
请各区教育局、大专院校、直属单位对照《自治区中小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回头看”督查情况的通报》要求于2017年12月29日17：00点前将对本辖区、本单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排查和整改情况报送至市教育局安全保卫科陈健处。（自治区“回头看”督查情况的通报已上传至安全保卫群内）请自行下载。
联系人：市教育局          陈健  13565459793
        沃森环保科技公司  王骋  15809905912
邮  箱：2769580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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